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5月 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注： 以上任职事项已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徐荔蓉

任职日期

2013

年

5

月

16

日

过往从业经历

1997.7－2001.2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金融部 副总经理

2001.3－2004.2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

2004.3－2008.1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

2008

年

2

月加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

，

历任公司

高级顾问

、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兼投资经理

、

研究分析部总经理

、

基金

经理及投资总监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

特许金融分析师

（

CFA

）、

注册会计师

（

CPA

）（

非执业

）、

中国律师从业资格

（

非执业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徐荔蓉先生未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其任职事项将按规定向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备。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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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3� � �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3-26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召开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申请发行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详见

2012年 8月 28日《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3】CP� 184 号），交易商

协会 2013年第 30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为 6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

在注册后 2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

规则》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73� � �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3－27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新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合捷公司 "）55%股权 （相关议案内容已刊登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股票于 2013年 1月 18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 2013年

2月 19日、2013年 3月 19日、2013年 4月 19日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本事项进展情况

广新集团已完成将合捷公司 55%股权从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划转至广新集团名下

的工作，广新集团现持有合捷公司 55%股权。 公司及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

本事项相关工作，中介机构仍就本事项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有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

都在有序进行中，相关报告尚未出具，完成上述工作的预计时间尚不确定。待上述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有关事项， 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二、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布召

开审议本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2.公司于 2013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第七节 "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中已充分说明了本事项有关的报批程序及风险因素， 提请

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或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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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5月 16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子公司智光节能签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框架合同的公告》。 经核查发现上述公告中的

"三、 合同主要条款 "中的 "2、 交易价格具体如下： 智光节能预计可分享的节能效益合计：

2.121 亿元（六年节能效益分享期间内累计金额）"，因没有按照智光节能所能分享的比例进

行细化计算，表述不够严谨，现修正如下：

原文为：

2.交易价格具体如下：

节能效益分享年限： 本项目的节能效益分享期的起始日为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之日,

效益分享期为 6年。

节能效益分享比例：合同分享期内智光节能每年分享 85%。

智光节能预计可分享的节能效益合计：2.121 亿元 （六年节能效益分享期间内累计金

额）。

现更正为：

2.交易价格具体如下：

节能效益分享年限： 本项目的节能效益分享期的起始日为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之日,

效益分享期为 6年。

节能效益分享比例：合同分享期内智光节能每年分享 85%。

智光节能预计可分享的节能效益合计：1.80285 亿元 （六年节能效益分享期间内累计金

额）。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股票代码：002048� � �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3-019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为：2013年 5月 17日（周五）上午 9:00；

2、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3 人，共拥有股份数 175,072,451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33.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同意 175,072,4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5,072,4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5,072,4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5,072,4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072,4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关于聘任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072,4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关于公司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781,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反对 47,53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 --周晓峰、华翔集团、林福青、杜坤勇、金良凯和杨军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於树立先生代表三位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 报告对 2012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

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施正环律师、张沛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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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达安基因 "）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

（星期四） 下午 2：00 在广州市高新区科学城香山路 19 号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现场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何蕴韶先生主持，公司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副董事长吴翠玲女士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委托董事长何蕴韶先生代表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

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何蕴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吴翠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2、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独立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战略委员会工

作细则》等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换届及人员组成的实际情况，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简历附后），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独立董事胡志勇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王华东先生、非独立董事吴翠

玲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胡志勇先生为主任委员，负责主持审计委员会工作，

任期均为三年。

（2）选举独立董事徐爱民先生、独立董事王华东先生、非独立董事何蕴韶先生为提名委

员会成员委员，其中独立董事徐爱民先生为主任委员，负责主持提名委员会工作，任期均为三

年。

（3）选举独立董事王华东先生、选举独立董事胡志勇先生、非独立董事谷晓丰先生为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王华东先生为主任委员，负责主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任期均为三年。

（4）选举非独立董事何蕴韶先生、非独立董事周新宇先生、独立董事徐爱民先生为战略

委员会委员，其中非独立董事何蕴韶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持战略委员会工作，

任期均为三年。

3、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周新宇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4、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程钢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同意继续聘任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研发总监；同意继续聘任张斌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同意继续聘任杨恩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以上四位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均为三年（简历附后）。

5、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张斌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联系电话：020-32290420

传真：020-32290231

E-mail：zhangbin@daangene.com

6、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王蓉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联系电话：020-32290420

传真：020-32290231

E-mail：wangrong@daangene.com

7、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

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何立新先生为

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17日

附件一：个人简历

何蕴韶：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生于 1953年，博士学历。 广州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曾

任第一军医大学讲师、中山医科大学讲师、副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 年

起），曾多次担任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重点攻关项目、863 项目负责人或指导者，多项研究成

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育

部二等奖、第八届广东省丁颖科技奖等，系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之一。 现任中山大学教授，卫

生部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本公司董事长。

何蕴韶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10,072,720 股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周新宇：男，工程师，出生于 1968 年，硕士学历。 曾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公司生物工程

中心主任。 承担国家、省部级重点课题数十多项，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二

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多项国家、省市奖项。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周新宇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5,583,791 股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程 钢：男，工程师，出生于 1970 年，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硕士，中山大学遗传学博士、新加

坡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曾受 "三九 "集团派遣赴新加坡工作，1997�年 1月回国后受聘于本公

司至今。 程钢先生多次担任卫生部重点攻关项目、国家技术创新项目、国家重点科技（计委）

项目及广州市重大科技项目的核心研究成员或负责人，曾获中国专利金奖、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等多个奖项。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程钢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7,718,769 股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翠玲：女，主任医师，出生于 1961年。 现任广州生物工程中心法定代表人、主任，广州复

能基因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广州市第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本公司副董事长。

吴翠玲女士为本公司股东广州生物工程中心法定代表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

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谷晓丰：男，副教授，出生于 1961年，硕士学历。 曾任中山大学团委书记和药学院院长，现

任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大学产业集团党委委员、书记；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

限公司董事长；现还担任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

会常务理事，本公司董事。

谷晓丰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

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孙 晓：男，出生于 1962年，研究生学历。 曾任国家化学工业部生产协调司处长、国家轻

工业局办公厅副主任。 现任红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本公司董事。

孙晓先生为本公司股东红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胡志勇：男，生于 1965年，汉族，中共党员。 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

师，现任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曾任广州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副院长，广州大学松田学院院长，广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现兼任广东省会计学会副秘书

长、常务理事，广州市审计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会计师公会理事，广州市财政会计学会常务

理事，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咨询专家，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393）独立董事。

胡志勇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徐爱民：男，生于 1967 年，汉族。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现任

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系、药理学及药剂学系终身教授；香港大学 AIS 抗体与免疫分析中心首

席科学家，德国德勒斯登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特聘教授。 兼

任欧洲 Biovendor,�加拿大 Toronto� Biosciences 等国际生物技术公司科学顾问，多种国际杂志

的编辑（Biochemical� Journal, � Clinical� Science, � Adipocyte, � PLOS� one� 等），以及包括 Cell�

Metabolism,� Diabetes,� Circulation,� JCI， Clinical� Chemistry等 20多家国际权威杂志评委。

徐爱民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华东：男，生于 1966年，汉族，中共党员。 博士，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医

学院副院长。 曾任暨南大学中国病理生理杂志编辑部主任。 现兼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病理生理杂志副主编、广东省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

王华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李 明：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生于 1959年，博士学历。 现任广州达瑞抗体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南方医科大学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本公司副总经理、研发总监，全面负责

公司研发工作。

李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张 斌：男，工程师，出生于 1967�年，中山大学理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MBA）。 曾任中

山威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兼董事局秘书）、集团副总裁和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张斌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规

定；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恩林：男，出生于 1966�年，研究生学历，曾任联想集团广州公司、神州数码华南大区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宝供集团财务总监兼人力资源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杨恩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王蓉，女，出生于 1986年，本科学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2010年 9月起任职公司证券部，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

王蓉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规

定；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何立新，男，会计师，出生于 1967年，本科学历。曾工作于安徽太湖县粮油食品局。1997年

9月起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本公司监事。

何立新先生为本公司监事，持有本公司股份 1781 股；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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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达安基因 "）第五届监事会 2013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3年 5月 11日以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星期

四)下午 3:30在广州市高新区科学城香山路 19号公司一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应到 7名监

事，实到 7名监事。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缨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选举，由陆缨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 5月 17日

附件：候选人个人简历

陆 缨：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3年，高级会计师，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财务科科长，中山医科大学财务处副处长（主管全面），中山大学财务处副处长，中

山大学房地产管理处处长，现任中山大学审计处处长。 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监事，广州中山

医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大学后勤集团董事，本公司监事、监事会召集人。

陆缨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山大学审计处处长、控股股东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监

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2392�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13-028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年 12 月 27 日，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201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

向李胜男发行 38,006,484股股份，购买李胜男持有的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王

生发行 10,297,293股股份、向李雅君发行 11,889,859股股份并承担王生向辽宁中兴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 1200 万元付款义务购买王生、李雅

君合计持有的辽宁中兴 100%股权，发行价格为 10.92元 /股。详见 2012年 12月 12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2013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中兴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过渡期间亏损及北京利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与相关期间损益归属的议案》，

调整后的方案为： 本次拟发行股份总数为 59,008,289 股， 其中向李胜男发行股份为 38,006,

484股，向王生发行股份数为 9,717,184股，向李雅君发行股份数为 11,284,621 股。 详见 2013

年 3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2013年 5月 9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利润分

配方案为：公司以 2012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5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0.50�元（含税）。 2012年度权益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年 5月 16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3年 5月 17日。 上述分配方案于 2013年 5月 17日实施完毕。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协议，如本次发行完成前北京利尔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2012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具体的调整情况如下：

1、发行价格

北京利尔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0.87元 /股。

2、发行数量

北京利尔本次拟发行股份总数调整为 59,279,717股， 其中拟向李胜男发行股份数为 38,

181,307股，拟向王生发行股份数为 9,761,882股，拟向李雅君发行股份数为 11,336,528股。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69� � �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30517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

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3年 5月 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

对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有

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5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事

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开市起停牌，原定不晚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复牌。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事项仍在筹划、论证，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防止股价异常波动，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尽快

确定相关事宜，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预计不晚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开市

起复牌。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3-014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之股东持股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 5月 17日，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收到第一大股

东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开元资产 "）《告知函》，经江苏省国资委（苏国

资复[2013]22号）批准，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国际）在江苏省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开元资产 42%股权及相关债权。

2013年 5月 17日，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通过上述公开挂牌转

让方式，以总价 7579.46万元受让了开元国际持有开元资产 42%股权及相关债权。 双方于同

日签订了《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金圆控股并向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支付了 750 万元交易保

证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圆控股持有开元资产 91%股权，广东南方影视传媒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开元资产 9%股权，开元国际不再持有开元资产股权。 开元资产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不

变，仍为 2313.6348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3.65%。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赵璧生、赵辉

父子。

备查文件：

（一）开元集团与金圆控股签订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二）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8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编号：临 2013-015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7日在杭州市三台山路 278号浙江宾馆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3,491,371�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25.6577%。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3,217,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96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4,0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17%。 会议由赵辉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

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3,264,3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9� %；

反对 225,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5%；弃权 2,000 股。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2．审议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3,264,3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9� %；

反对 225,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5%；弃权 2,000 股。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3．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3,264,3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9� %；

反对 225,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5%；弃权 2,000 股。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4．审议通过《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3,264,3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9� %；

反对 225,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5%；弃权 2,000 股。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5．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264,3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9� %；

反对 225,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5%；弃权 2,000 股。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20,355,023股。

表决结果： 同意 20,127,96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对该议案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45%；反对 225,0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对该议案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57%；

弃权 2,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对该议案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

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264,3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9%；

反对 227,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1%；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王建文律师及叶菲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股东大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8日


